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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亭盈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55713
電子信箱：childsss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8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500218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87040000E_115002184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及教育部函轉大陸委員會修正「常態化、制度化

查核人員範圍表」（ 115年3月5日修正版 ）1份案，請查

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5年3月13日府授人力字第1150077435號函及教育

部115年3月9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50024005A號函轉大陸委

員會115年3月9日陸法字第11504002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5條已於114年11月27

日 修正發布，往後我國公職人員候選人、政黨申請登記全

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候選人之登記申請調查表，

應包括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(含領用中共身分證、定居

證) 及領用陸方護照之具結情形，並刊登於選舉公報。

又，內政部刻推動民選公職人員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，

爰配合修正「常態化、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」(115年3月

5日修正版)，增訂「民選公職人員」類型及增列備註2有關

民選公職人員定義。未來倘有不配合具結者，由權責機關

依國籍法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查處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0140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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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本府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教育部及大陸委員會原

函影本及附件-「常態化、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」（ 115

年3月5日修正版 ）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
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
11


